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基建前期工作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基建前期工作经费（以下简称“前

期经费”）管理，保证资金合理有效使用，根据《中央预算内基

建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6〕689 号）

及深圳市相关规定，参考《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费支出管理办法》

（哈工大财[2016]569 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费支

出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基建前期工作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建项目，是指由深圳市发展改革部门

（以下简称“市发改委”）下达立项批复，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承建，资产管理处负责跟进前期工作、协调进度、组织查验接收

的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前期工作是指从基建项目的立项、可行

性研究、初步设计、概算等工作环节的材料编制、招标、评估、

审查、调研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四条 前期经费实行预算管理。在项目取得立项批复、市

发改委下达前期经费后，资产管理处应按学校财务要求及时编制



项目支出预算，由资产管理处分管基建副处长审核，资产管理处

处长审核，报学校业务分管领导审批后，作为项目支出的依据。

第五条 前期经费实行总额控制，分年度据实列支。因项目

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增加年度预算的，按照第四条审批程序报批，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六条 前期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挤占或挪用。

第七条 前期经费的使用范围：

（一）立项申请文件编制费；

（二）土地规划调整报告编制费；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四）前期工作的标底编制及招标管理费；

（五）前期方案设计费；

（六）专家评审费；

（七）技术图书资料费、差旅交通费等管理费用；

（八）前期工作相关的其他费用。

第八条 前期经费使用实行预算控制、事前申请、统筹管理

原则。

（一）预算控制是指各项开支的内容及累计金额必须在预算

范围内。未经预算调整，各项开支不得超出年度预算。



（二）事前申请是指合同性支出用款前应事先办理用款申请

手续，按审批权限报批后方可开支。

（三）统筹管理是指资产管理处按照预算控制目标，高效完

成前期工作。

第九条 前期工作项目需要委托其他单位完成的，必须按有

关程序要求与受委托单位签订合同，并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

资金。

第十条 资金使用分为合同性支出和非合同性支出

（一）合同性支出

1.事前申请

合同性支出事前申请经采购事前审批、合同审批。

采购事前审批应详细说明工程项目名称、拟采购内容、拟采

购方式、资金来源、预算金额等，经相关责任人签字确认或审批：

（1）单笔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由资产管理处分管基建

副处长审核，报资产管理处办公会集体审议；

（2）单笔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含）至 50 万元（含）的，

由资产管理处分管基建副处长审核，资产管理处处长审核，报学

校业务分管领导审批；

（3）单笔预算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由资产管理处分管基

建副处长审核，资产管理处处长审核，报学校业务分管领导审核，

按学校要求报校长办公会、党委扩大会集体审议。



合同事前审批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基建项目合同

管理办法》要求，经相关责任人签字确认或审批。

2.采购方式

（1）前期工作实施过程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项目，必

须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2）建设项目校内采购分为以下几种方式：招标采购、询

价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单一来源采购。

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含）至政府集中采购限额的，

采用招标采购。

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技术要求简单的，采用

询价采购。

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技术要求复杂、询价采

购难于确定适合的供应商的，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

单项合同预算金额在政府集中采购金额以下，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主席令第 68 号）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

形，采用单一来源采购。

3.支付申请

按照合同规定，由经办人按照深圳市财政及学校财务处审核

支付流程进行支付，按《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费支出管理

办法》（哈工大（深圳）〔2020〕70 号）规定权限签字审批。

（二）非合同性支出

非合同性单笔支出金额不得超过 2 万元。



确不需要或无法签订合同的前期经费支出，如会议、培训、

专家评审等费用，经办人按照学校财务要求，由资产管理处分管

基建副处长审核，报资产管理处处长审批，完成支付流程。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自觉接受深圳市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组织实

施的各项监督检查，积极予以配合。根据政府部门提出的审计检

查报告改进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未按规定使用前期经费，或在前期经费使用过程

中，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资产管理处将将停止项目实施，同时上

报校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招标采购相关规定，待学校招标采购文

件出台后，以学校招标采购文件为准。



基建采购审批表

经办人 填表日期

工程项目名称

采购内容
是否

应急工程

资金来源

预算金额

采购方式 招标/询价／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

资产管理处分管

基建副处长意见

资产管理处

处长意见

资产管理处

办公会意见

学校业务分管

领导意见

校长办公会

意见


